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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阿尔巴尼亚*、安道尔*、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玻

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布基

纳法索*、智利*、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塞浦

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

德国、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爱尔兰*、

意大利、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墨西哥、黑山*、

莫桑比克*、荷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秘鲁、波

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

文尼亚、西班牙*、土耳其*、乌拉圭：决议草案  

8/…  人权与赤贫问题  

 人权理事会  

 忆及按照《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两公约确认，只有创造条件，使人人得

以享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才能实现成为免于恐

惧和匮缺的自由人的理想，  

                                                 
*  非人权事务委员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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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第 6 段，  

 回顾 2007 年 6 月 18 日关于人权理事会的体制建设问题的第 5/1 号决议和关于

人权事务委员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行为守则问题的第 5/2 号决议，强调任务负责

人应根据这两项决议及其附件履行职责，  

 又回顾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千年首脑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以

及他们承诺消除赤贫和到 2015 年使世界上每日收入低于一美元的人口比例和挨饿

人口比例减少一半，  

 还回顾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的成果，  

 回顾大会在 2007 年 12 月通过的决议中宣布了“联合国第二个消除贫穷十年

(2008-2017 年)”，  

 铭记大会关于人权与赤贫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应赋予生活在赤贫中的男

女以各种手段，使他们能够组织起来，参与各方面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回顾大会和人权委员会以前通过的所有关于人权和赤贫问题的各项决议，并回

顾人权事务委员会本身的相关决议，包括理事会第 2/2 号和第 7/27 号决议，  

 关注在联合国第一个消除贫穷十年(1997-2006 年)之后，在距离 2010 年千年发

展目标预订实现日期的中点，虽然一些区域减贫工作已取得进展，但进展不均，

一些国家穷人人数继续有增无减，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这种现象尤以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是撒南非洲为甚，  

 深切关注世界各国，无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情况如何，都长期存在赤贫现象；

赤贫的程度和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  

 强调如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所表明，各国

元首和政府首脑均把消除贫穷列为紧急优先事项，  

重申国际社会必须始终高度重视消除赤贫的斗争，  

 强调有必要深入了解赤贫原因和后果，  

 还强调尊重普遍、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及相互关联的所有各项人权对于在地方

和国家层面上消除贫困的所有政策和方案都是极为重要的，  

 表示感谢前一位人权和赤贫问题特别报告员在任期内所做的重要工作，并认为

有必要继续开展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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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确认赤贫问题独立专家的报告(A/HRC/7/15)，尤其确认关于“赤贫是收入

贫困、人类发展贫困和社会排斥的组合”这一定义提案；  

 2.  决定将赤贫问题独立专家任期延长三年，其主要任务特别应包括：  

(a) 进一步审查赤贫与享受人权的障碍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持续造成

赤贫的各项因素，其中包括消除赤贫的体制性障碍；  

(b) 提出、包括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提出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应该采取

哪些最有效的措施，推动生活在赤贫中的人们充分享受人权；  

(c) 研究生活在赤贫中的人们可以作出贡献的各种可能的模式，以此协助

制订促进其充分享受人权的措施；  

(d) 发展与积极参与人权工作并参与消除赤贫领域工作的其他联合国机构

开展的合作；  

(e) 参与评估联合国第二个消除贫困十年、载于《千年宣言》中的国际议

定目标、发展筹资问题会议于 2002 年 3 月通过的《蒙特雷共识》

(A/CONF.198/11,第一章，第 1 号决议，附件)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

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的实施情况；  

(f) 铭记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

于 2001 年 9 月通过的《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争取消除歧视对赤

贫的影响；  

(g) 特别注意处于赤贫中的妇女的境况并赋予其当家做主的力量，在工作

中采用认识到性别问题的观点；  

(h) 特别关注生活在赤贫中的儿童的境况，以及生活在赤贫中的残疾人及

其他最弱势群体的境况；  

(i) 提出可以推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尤其是关于在 2015 年前将生

活在赤贫中的人口减半的“目标 1” ,为此应当考虑到国际援助与合作

在加强减少赤贫国家行动中的作用；  

(j) 继续参予各种相关的国际会议和活动，并对其作出贡献，以促进实现

减少赤贫的目标；  

 3.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高度重视赤贫与人权之间的关系问题，

并请人权高专办继续进行该领域的工作，在各项活动中与独立专家充分结合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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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尤其是社会论坛和在针对赤贫问题准则草案的协商中结合合作，并为切实履

行独立专家的任务提供一切必要的人力和财政资源；  

 4.  请独立专家根据大会和理事会的工作方案，向两个机构提交本决议执行情

况的年度报告；  

 5  呼吁各国政府与独立专家合作并协助其执行情况，提供其要求的一切必要

资料，认真考虑答应独立专家提出来本国访问的要求，使之得以有效执行任务；  

 6.  邀请联合国相关机构、基金和方案、条约机构和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民

间社会行动者，以及私营部门在独立专家履行任务时充分与之合作；  

 7.  决定根据工作方案继续审议人权和赤贫问题。  

--  --  --  --  -- 


